
碩士班畢業學分自我審核表  

一、 本所畢業學分為26學分(不含論文4學分)。 

二、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(0學分，網路上課，須通過課程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，申請學位考

試。)  

三、 本所必修課程為專題演講(每學期1學分，共2學期，合計2學分)  

四、 畢業前除必修課程外，必須完成指定選修課程的規定。 

指定選修課程如下:下列六門科目中至少修四門科目 

 

選/必 科目名稱 有選課者☑ 成績B-(含)以上者☑ 

必 專題演講□ 

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 通過課程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者□ 

選 數值方法與應用□ 

選 機器學習□ 

選 最優化理論□ 

選 數學建模與分析□ 

選 常微分方程與應用□ 

選 偏微分方程與應用□ 

 


